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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毁执行公告
两起行为被处罚

洗车水结冰车主摔伤 谁担责
冬季气温骤降，湿滑的地面

极易结冰。因地面结冰摔倒在
洗车店门前，洗车店是否需要承
担责任？伤者的损失由谁来承
担？近日，西青区人民法院调解
了这样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健
康权纠纷。

2024年12月，李女士与丈
夫驾驶车辆前往崔某开设的洗
车店洗车。车辆停在洗车区域
后，李女士下车步行至洗车店门
口，因地面积水结冰滑倒受伤，
造成身体多处骨折。李女士向
西青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崔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
费等各项费用共计7万余元。

原告李女士表示，被告作为
洗车店的经营者应当妥善处理
洗车水，而不应当任洗车水流到
门前结冰，且被告对结冰处未做
防滑措施，也未放置警示标志，
被告经营不当造成原告的人身
损害，应当赔偿原告的全部损
失。被告崔某表示，冰雪天气本
就难以避免，原告一家来洗车
时，自己曾告知原告地面湿滑，
不要下车，在车上等待自己完成

洗车即可，原告不听劝阻下车摔
倒，其自身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承办法官受理案件后，认真
梳理了案卷材料。承办法官认
为，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
系明确，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责任
划分和赔偿数额的认定。考虑
到原被告双方均有调解意愿，承
办法官决定优先采用调解方式，
力求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实
质性化解纠纷。

承办法官首先为被告崔某
释法明理：“作为经营场所的管
理人，你们在法律上负有安全保
障义务。店门口的积水结冰是
属于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风险，及
时清扫或设置警示牌是经营者
应尽的责任。未能尽到这一义
务，导致顾客摔倒受伤，依法是
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在承办
法官的劝说下，被告崔某同意承
担赔偿责任，但其表示，小型洗
车店经营不易，赔偿能力有限，
希望在赔偿数额上进行调整。

随后，法官与原告李女士沟
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李女士在洗车店存在积水且被

告已告知地面湿滑的情况下，应
当预见到下车行走有滑倒的风
险，自身亦存在一定过失，同时
也希望李女士能考虑被告的实
际经营情况，在赔偿数额上适当
调整，早日拿到赔偿款。最终，
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被告
崔某赔偿原告李女士4万元，一
场纠纷就此化解。

法官说法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
十八条的规定，经营者对经营
场所负有全面的安全保障义
务。冬季雨雪天气较多，洗车
店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管理
者应当完善排水设施，铺设防
滑设备，及时清除地面积水、积
雪，并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
示标志，消除安全隐患，最大限
度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消费
者也需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冬
季进入室内后，在行走过程中
注意观察地面情况，尤其是有
积水、污渍的地面，保护好自己
的脚下安全。

记者 常健

近日，红桥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依法对两起公
然撕毁法院执行公告的违法行为作出司法惩戒决
定。执行公告作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法律文
书，其法律效力不容任何漠视与挑战。

在两起强制执行腾退案件中，红桥区人民法
院执行局前往被腾退房屋处张贴多份执行公告，
向被执行人充分宣告执行依据与权利义务，确保
执行程序公开透明。公告张贴后，张某和王某二
人无视法律规定，擅自撕毁执行公告，其行为已构
成阻碍执行。执行法官迅速固定证据，依法将二
人传唤至法院，对其行为性质和法律后果予以严
肃释明，对二人撕毁执行公告的行为分别作出罚
款决定。经耐心教育引导，二人均深刻认识到自
身错误，当场签署悔过书，承诺配合执行，自愿接
受处罚。 记者 常健

电动车不翼而飞，商场内财
物被盗……这些案件虽然单起案
值不大，但是小案连着大民生。
武清公安始终聚焦影响群众安全
感的民生小案，坚持快侦快破，全
力守护百姓的“钱袋子”。近日，
公安武清分局东蒲洼派出所与公
安武清分局泉州路派出所就先后
快速查处了两起盗窃案件。

兜圈障眼法？

民警慧眼破迷阵

日前，公安武清分局东蒲洼
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安女士报
警，称其停放在车棚内的电动自
行车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赶
往现场展开调查。经调查发现，
一名男子在案发地周边徘徊良

久，见四周无人，随即迅速将电
动车偷走。然而，在追踪过程
中，嫌疑人和被盗车辆竟在半路
“神秘消失”。办案民警没有放
弃，反复比对分析线索，最终识
破了嫌疑人的“金蝉脱壳”之
计。原来，男子为逃避抓捕，在
途中兜兜转转，不断变换行驶路
线，试图迷惑办案民警。天网恢
恢，疏而不漏。经过细致研判，
民警最终成功锁定了嫌疑人吴
某某，并将其抓获归案。目前，
吴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
行政拘留措施。

商场内顺手牵羊

快速反应人赃并获

无独有偶，近日，公安武清

分局泉州路派出所也快速侦破
一起商场盗窃案。

日前，泉州路派出所接到
辖区某商城工作人员报警，称
商城二楼发生盗窃。民警迅速
赶赴现场。经侦查，民警快速
锁定了嫌疑人赵某，并成功将
其抓获。

经查，赵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在该商城二楼趁他人不
备，盗窃手机一部、平板电脑一
部。赵某对其盗窃违法行为供
认不讳。最终，公安武清分局
依法对赵某处以行政拘留七日
的行政处罚，被盗物品已依法
追缴并发还被害人。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赵静睿

“110是守护群众的‘生命热线’，绝非酒后发
泄的工具！”去年12月25日，公安宁河分局芦台派
出所快速办结一起恶意拨打110案件，违法人员
侯某某因短期内屡次寻衅滋事，被依法从重处以
行政拘留12日处罚。

2025年12月24日21时至22时，宁河芦台派
出所接警平台在连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的间隙，
突然涌入多通无效来电。报警人侯某某在电话
中言语含糊、情绪亢奋，既未说明具体警情，也无
正当求助诉求，仅以琐事反复纠缠接警员，短短
1小时内先后拨打芦台派出所报警电话及110报
警电话共计7次，严重占用警务资源，干扰正常
接处警秩序。

接警民警第一时间核查来电信息，并快速锁
定侯某某身份及落脚点。经查，侯某某此次违法
行为并非初犯——2025年7月21日，他就因拨打
110寻衅滋事被公安宁河分局行政拘留9日，距离
此次违法不足6个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的从重处罚情形。2025年
12月25日凌晨，民警依法将侯某某传唤至派出
所。面对证据，侯某某对酒后无故拨打报警电话
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110接处警平台承载着打击犯罪、救助群众

的重要职能，每一通无效来电都可能延误真正的
紧急求助。”办案民警介绍，侯某某的行为已构成
寻衅滋事，且符合“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处罚”的
从重情节。经依法审批，芦台派出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其
他寻衅滋事行为”及第二十条第四项从重处罚规
定，对侯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赵铭泉
偷车半路“消失”商场顺手牵羊

这两个毛贼在武清“栽”了

寻衅滋事 1小时打7次110
一查案底 竟是半年内“再犯”


